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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河南工程学院第二批辅导员 

工作室申报建设的通知  

 

各学院、书院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持

续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，

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辅导员队伍建设，规范我校辅导员

工作项目及辅导员工作室的建设与管理工作，经研究决定开展

第二批辅导员工作室建设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 

以立德树人为宗旨，以服务学生发展为核心，以促进大学

生成长成才为导向，整合力量，凝练特色，形成一批专业性、

实效性较强的工作模式和理论成果，选树一批有影响力和知名

度的辅导员名师，使辅导员队伍人才形成梯队、骨干形成团队、

“带头人”形成核心，不断发挥其示范引领、辐射带动作用，

从而整体提升我校辅导员工作的层次和水平， 



二、申报条件 

辅导员工作室实行主持人负责制，由 6-8 名成员组成。主

持人应为我校在职在岗的专职辅导员或兼职辅导员（从事学生

工作的党政干部）。申报者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拥护党的基本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热爱

学生工作，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工作勤恳扎实，品行

端正、师德高尚。 

2.主持人原则上具有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从事辅导

员工作 4 年以上且有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意愿，年龄不超过 45

岁。主持人为兼职辅导员、从事学生工作的党政干部的，要具

备 5 年以上专职辅导员工作经历。 

3.主持人统筹协调能力强，善于凝聚力量、带领队伍，工

作业绩突出，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实践工作成果。 

4.优先考虑曾获评省级及以上“辅导员年度人物”“优秀

辅导员”“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”等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奖项获

得者，且在理论研究、工作实践中产生显著效果的辅导员团队。 

三、申报方向 

辅导员工作室应明确一个重点建设方向，围绕辅导员主要

工作职责，即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、党团和班级建设、学

风建设、学生日常事务管理、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、网络

思想政治教育、校园危机事件应对、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、



理论和实践研究，以及辅导员队伍素质能力提升等方向，结合

我校具体实际申报。 

四、申报要求 

1.各学院、书院需报 1 项，申报者需按要求填写《河南省

高校辅导员工作室申报书》，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，申报表一

式三份，佐证材料一份。 

2.佐证材料尽量丰厚完善，图文并茂，文字材料请用三号

仿宋字体，图片或证书扫描件要求清晰、彩色打印，所有材料

统一排版，设置页码，自行设计佐证材料的封面和目录。 

3.纸质版申报书及佐证材料于 2022年 8月 13日当天报送

至学生处思政科（综合楼 A203 室），电子版发送至

ygyszk@163.com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1.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学院、书院要高度重视辅导

员工作室申报工作，将其作为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、培养领军

人物的重要抓手，以此为契机，充分发挥工作室的引领、示范

和带动作用。 

2.多方融入，公平公正。各学院、书院要加强对推荐对象

思想水平、职业道德、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审查，按照公平、

公开和公正的原则遴选推荐。 

3.加强宣传，注重长效。各学院、书院要充分利用新媒

体做好宣传，不断加强优秀辅导员工作室的先锋模范作用，



以进一步推进我校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化、专业化和专家化建

设。  

 

 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

2022 年 07 月 29 日 


